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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34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貳、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執行秘書明昕                  紀錄：曾于庭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案 

第 1 案 

提案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本會第 33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暨歷次交議分工小組研議事

項之辦理情形，請鑒核案。 

決定： 

一、  本案洽悉，有關明（115）年參與第 70 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

員會（CSW）相關會議一案，請外交部補充說明規劃辦理做

法及預期效益。 

二、 有關衛福部社家署組織改造確保婦女人力資源案，請衛福部

補充說明具體規劃期程及內容。 

三、 有關請勞動部評估放寬外籍家庭幫傭政策影響一案，請勞動

部會同衛福部參考委員意見，進行全面且審慎之性別與就業

影響評估；請勞動部與衛福部於本會第 34 次委員會議報告評

估結果及相關政策規劃，確保評估內容與後續規劃充分納入

性別觀點。 

四、 本會歷次交議分工小組研議事項 

(一) 第 1 案「同酬日顯示之性別薪資差距問題分析報告及策進

作為」：因促進各行業薪資待遇之性別平等已列入本院 115-

118 年性別平等重要議題，爰全案俟本院函頒下一期性別

平等重要議題後解除列管。本案提報至本會第 34 次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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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二) 第 2 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 9 條修正草案辦理情形」：

請衛福部參考委員意見積極研議辦理期程及具體有效做法

（如納入醫事機構評鑑）。本案提報至本會第 34 次委員會

議。 

(三) 第 3 案「建請針對國內是否要開放『代理孕母』進行審慎

評估及討論案」：《人工生殖法》部分，請衛福部參酌委員

意見，後續循法制程序辦理；另請規劃辦理代理孕母委託

研究徵詢委員意見，由本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持續研議

及列管。 

(四) 第 4 案「《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請衛福部參考委員

意見，後續循法制程序辦理，本案解除列管。 

第 2 案 

提案單位︰本會就業及經濟組 

報告單位︰勞動部 

案由︰「雙就業與雙照顧」政策推動情形，請鑒核案。 

決定： 

一、 「雙就業與雙照顧」議題涉及跨部會合作，為支持工作者「照

顧不離職、續留職場」及落實性別平等之重點工作。請相關

部會參酌委員意見修正及補充內容，請勞動部加強說明如何

透過包括：推動彈性育嬰留停、擴充家庭照顧假內涵或增加

照顧相關假別，以及推動彈性工作等方式，建構支持不同生

命階段雙親兼顧就業與照顧之全面性政策框架，以及說明對

於不同規模事業單位及勞工之宣導與配套措施。 

二、 請勞動部參考委員意見，於簡報補充後續推動之具體規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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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及中高齡者勞參率之性別統計。 

三、 本案列為本會第 34 次委員會議議案。 

第 3 案 

提案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報告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5 次國家報告

（草案），請鑒核案。 

決定： 

一、 CEDAW 是目前我國執行最多次國家報告的人權公約，謝謝

委員指導，使我國促進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的重要成果得以

展現，並與國際接軌，讓世界看到臺灣。 

二、 本案照案通過，請本院性別平等處參酌委員所提意見，妥善

處理並掌握辦理進度，並請相關部會全力配合。 

三、 本案不列為本會第 34 次委員會議議案。 

第 4 案 

提案單位︰本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報告單位：教育部 

案由︰大專校院學生就學貸款性別統計分析與措施，請鑒核案。 

決定： 

一、  本案洽悉，為確保不同性別學生獲得平等教育權益，請教育

部掌握不同性別學生申貸、還款狀況及相關影響，視需要研

擬相關政策與措施。 

二、 本案不列為本會第 34 次委員會議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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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案 

提案單位︰本會環境、能源與科技組 

報告單位：國科會、經濟部、交通部、 

          數發部 

案由︰工程科技領域研究人員性別分析，請鑒核案。 

決定： 

一、 本案洽悉，為積極促進我國工程科技領域人才性別衡平性，

請國科會、經濟部、數發部及交通部定期追蹤檢討性別落差

改善情形，並將性別統計公布於機關網頁。 

二、  請國科會、經濟部、交通部及數發部參考委員意見，針對科

技與工程相關部門之管理職及技術職進行性別統計，並就研

究人員及管理職位出現之「管漏現象」（越往高層女性人數越

少）研提更積極作為。另有關本案統計分析專業可洽請本院

主計總處提供協助。 

三、 本案於本會環境、能源與科技組繼續追蹤，俟後續資料整備

較為完整時，請本院性別平等處協助整合 4 個機關報告內容，

再行評估提送本會委員會議。 

四、 本案不列為本會第 34 次委員會議議案。 

討論案 

提案單位︰本會人身安全組 

報告單位：衛福部 

案由︰「建立跨部會性別暴力防治調查研究中心」之規劃情形，請

鑒核案。 

決定： 

一、 本案係性別暴力防治國家行動計畫（114-116 年）重點推動事

項之一，請衛福部參酌委員建議，完善規劃中心之功能與執

行內涵等，以確保該中心能於 115 年正式成立、116 年起順利



5 

執行相關調查及研究計畫，達成國家行動計畫目標。 

二、 請衛福部參考委員意見，於簡報補充本案與性別暴力防治國

家行動計畫（114-116 年）之關聯性，就中心成立緣起進行整

合性說明。 

三、 本案列為本會第 34 次委員會議議案。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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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壹、報告案 

第 1 案 

提案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本會第 33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暨歷次交議分工小組研議事項之辦理

情形，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王兆慶委員 

我想就第 33 次委員會外籍幫傭案之決議事項提供補充資料，我今天的目的

是想請主席和各位同意，將今天補充的數據納入外籍幫傭政策的影響評估參

考資料，我可以理解總統到行政院長到勞動部長，可能大家都有聽到自己身

邊朋友說，我想要開放外籍幫傭，那我也不諱言，當總統在自由時報公開要

開放 12 歲以下小孩的家庭都可以僱用外籍幫傭的時候，我們團體第一個出

來反對，我有一個大學同學就私訊我，問我為何反對，我也想要用外籍幫傭。

我那個大學同學有兩個國小的小孩，她是一位女性，也是企業併購律師，她

先生是科技公司高階主管，所以他們家是非常高階級的家庭，她就很想要外

傭幫忙。但是我今天提供這個資料就是顯示，大概有 800 多份問卷，這 800

多個填答的都是居家托育人員，就是保母。各位可以看到他們擔心自己的工

作被外傭取代的比例有 6 成左右，然後反對外傭開放的比例甚至高達 9 成，

然後這 9 成裡面很有趣，有 7 成是勾選非常反對，給你感覺到他們反對的強

烈程度。我有把 584 則回應意見摘入資料第 2 頁，就是問他們為什麼反對，

各位只要閱讀一下，你就可以感受到國內保母社群是非常強烈反對外傭政策。

當然可能會想說，保母全國才 2 萬 7 千個人，開放外傭可以享受到政策好處

的人更多，我算一下確實是這樣，大概如果月收入 15 萬以上我才願意花 3

萬塊付錢請外傭，大概是收入前 15%的群體，那我算了一下 0-12 歲兒童家

庭總數大約 150 萬，如果前收入 15%的群體，大概就是 150 萬乘以 15%，

就是 22 萬 5 千人，所以我推估大概政策開放的話，最高有機會我們國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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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 22 萬 5 千名外籍幫傭，這個數字除以保母的人數 2 萬 7 千人，約為 8.3

倍，選票差很多，這是一筆非常划算的政治決策。不過我也要提醒各位，行

為經濟學裡有一個很清楚的概念叫做損失的厭惡傾向，也就是人類對損失的

痛苦感受，遠大於收益帶來的快樂，損失帶來的情緒衝擊會更大。所有我剛

說的 22 萬個育兒家庭聘到外傭，他們會覺得這是我自己花錢聘外傭得到的

利益，政府只是修個法，我對你不會有強烈的感謝，何況外籍幫傭開放政策

最早開始倡議的不是賴清德總統。但是 2 萬 7 千個保母如果因此失業的話，

他們會因為損失業務的收入，他們全家人都會恨你，因為就是政府修法害他

們失業嘛。最後想提醒衛福部，因為我有發公文給總統府反對外籍幫傭開放，

那衛福部有回給我一個錯誤的論點，衛福部說，外籍幫傭與保母的資格與服

務內涵工作性質有別，言下之意就是外籍幫傭不會衝擊保母的就業，但是我

想先用這個資料來佐證，衛福部的看法跟基層保母的民意真的非常脫節，所

以麻煩勞動部不要被衛福部的錯誤評估影響，也請主席跟各位委員把今天我

們團體提供的資料納入影響評估的討論。 

吳惠玲委員 

主席及各位委員大家好，在同酬日議題的部分，我有個疑義，衛福部調整補

助民間單位社工的專業服務費，追求的是性別的同酬，可是這個規定下去後，

產生我們性平相關民間社團所提出的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案，也就是以性平

專業提出的計畫案，跟社工人員提出的性平計畫案，同工不同酬。所以我建

議衛福部補助計畫案，應該要考慮到執行相同案件的人員應該是要同酬的，

而不是因為身分是社工或非社工，就產生同工不同酬的狀況，這部分想就教

衛福部在這部分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考量。 

方念萱委員 

上一次臨時提案，我跟貞吟委員提出關於因應衛福部社家署組織改造的規劃，

賴總統在 16 日已經宣布在年底要成立兒少專責機構，想進一步請教目前辦

理情形，衛福部提出將其他特定對象整體納入考量，那我想知道如果年底兒

少成立專責機構，那麼我們上次所提出針對婦女福利的部分，有沒有近日可

看到的期程規劃，而相關規劃內容又是如何，希望能有進一步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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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芷委員 

關於衛福部提出醫療機構設置標準案，這是我在 2018 年的提案，那時我是

第一次擔任性平會委員，提出的是不利處境婦女因為醫療環境問題，造成她

們沒辦法接受乳房攝影或子宮頸抹片的預防性檢查，當時有提出要進行改善，

在 2022 年時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做乳房攝影的示範點，只是那時因為疫情關

係，這個計畫就暫停下來，之後我也卸任了，再次回來的時候，看到這一案

變成由友善醫療專案來進行協助，也包含診所無障礙設施的部分，那時候覺

得這樣是很好的，因為對不利處境婦女來說，自己就醫是有困難的，尤其擔

任母職後帶孩子就醫，或成為主要照顧者，要帶長輩就醫的時候，也是同樣

有困難的，所以那時就以這個案子在進行。後來這次會議提出說，這一案已

經在行政院身障權利推動小組列管，所以要拿掉，整個解列等於原先不利處

境者預防性檢查的提案也一併在這解列，因此要求原本提案的不利處境者預

防性檢查要繼續在這列管，現在又再度拿回原來的提案，但對我來說，2018

年到現在已經進行那麼久了，這是關於人權的問題，不應該延遲這麼久，是

不是可以設置一個期程。從 2018 年到現在，對障礙女性來說，進行乳房攝

影或子宮頸抹片這些預防性的檢查還是很困難，醫院檢查環境是需要改變的，

例如乳房攝影機器降下來的高度、容膝空間，是不是讓輪椅使用者能夠去接

受檢查？子宮頸膜片檢查台降到最低是 60 公分，我的輪椅 45 公分高，45

公分要垂直移位到 60 公分，其實相對是有困難的。還有關於醫院檢查時需

要更衣，更衣室設備是不是符合無障礙規範？以及在其他不同障別，例如要

預約的時候，該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預約？對於心智障礙者，是不是應該給

予易讀版的檢查流程，才不會造成在檢查過程中，因為不熟悉而造成一些誤

解，或是沒辦法順利做檢查，其實是有一些狀況需要處理的，而不是我們現

在只有看到整個醫療環境的無障礙，但沒有看到不同障別，還有對於無障礙

設施中的性別觀點，其實是都沒有去處理的。最終還是因為現在都是用補助、

獎勵性質，如果沒有納入評鑑的話，對於醫院來說會覺得可以不需要這些獎



9 

勵，依然可以持續照著原來的方式進行，衛福部可不可能比較積極的再考慮

納入相關評鑑項目，或是更積極的作為。 

Ciwang 委員 

針對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我想做進一步的詢問，我們知道在 114年 1月時

草案有函報行政院，我比較想知道後續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推動期程，因為這

件事是民間社會都很關心的，臺灣又很關注少子化議題，我們也知道，其實

臺灣也有一群很期待可以成為家長的同性伴侶的女性或單身女性，我也想再

強調一次，我覺得這個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能夠往前推進，其實有一塊也是

去正視到這個階級的議題，坦白講現在單身女性或同性伴侶能到海外求子，

也是需要有一定的階級及資本才有辦法做這件事，但臺灣有一大群期待有下

一代的單身女性或女同志，其實不見得有這樣的資源，所以我覺得這背後有

階級的議題很需要被納入考量，也期待能更進一步的知道行政院接下來具體

期程的規劃，我可以理解有一個排程，但只是不太確定這個排程的安排是什

麼，這一直是我們很想知道的。 

鄧筑媛委員 

我想補充一下，其實性平委員這邊都有收到這個法案，好像草案送到行政院

的時候，性平處有發 email邀請各委員給意見，那時我們也有給回饋意見，

但就會有一種我們在這個法案的審查過程中，我們一直提案要求關心，就是

希望可以關心或幫忙，但後續的期程規劃，會有一點不太知道現在在哪裡，

我覺得剛剛 Ciwang 委員要問的應該也是這個方向，我們其實在衛福及家庭

分工小組開會的時候也有問過這個問題，那時候得到的答案也是草案已經報

行政院了，我知道今天同仁已經盡力給回應意見，但是我們還是好像不太知

道這個草案後續會怎麼走，如果我們想在這個法案出行政院大門前給一些建

議，可以在什麼時間點下執行，至少在性平議題上不要有出入，比如說過去

大家很關心人工生殖法對於單身女性有沒有一些不利的安排，或是過高的審

查標準，我們之前在性平會已經多次表達過關心了，想要瞭解後續的安排為

何。 

李安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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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確認人工生殖法已經確定與代理孕母脫鉤嗎？有關代理孕母，我記得我

不只一次提到，就是去把真正的需求者是誰給釐清，以及這個研究案已經委

託了嗎？還是只是告訴委員說會進行委託研究，然後不知道何時徵詢意見？

我想如果代孕確定會和人工生殖法脫鉤就比較放心一點，但後續委託研究案

會如何進行，是否也可以請衛福部在這裡做一個進度報告。 

第 2 案 

提案單位︰本會就業及經濟組 

報告單位︰勞動部 

案由︰「雙就業與雙照顧」政策推動情形，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王兆慶委員 

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其實這是我們團體很早與范雲委員一起倡議的一項家

庭體制轉變，就是希望從「男主外、女主內」，轉向「雙就業、雙照顧」，

但我也跟各位分享一個經驗，前陣子我們舉辦一個單親育兒媽媽的座談會，

結果有一個單親育兒媽媽就很哀怨的向我抱怨，她覺得在「雙就業、雙照顧」

的體制裡她被遺落了，她說育嬰留職停薪，單親家長應該要加倍，也就是現

在如果是夫妻或同志伴侶的雙薪家庭，一個人請育嬰留停是 6個月有薪資補

貼，然後因為她是單親，所以只有拿到 6個月的薪資補貼，她說她應該拿到

12個月啊。一開始我覺得好像有點荒唐，但後來我查了一下瑞典的制度，因

為瑞典是發明育嬰留停最早起源的國家，我發現瑞典還真的是單親享有更完

整的照顧，單親家庭仍然可以拿到 480 天的有薪育嬰假，所以實際上拿到的

是跟雙親家庭一樣多的有薪育嬰假天數，也許將來我們可以作為參考。 

李安妮委員 

簡報第 6 張提到，114 年截至 9 月的中高齡及高齡者勞動參與率，分別是

68.3%及 10.22%，可是這個議題是關心雙就業，所以是不是能把 68.3%再區

分一下到底其中高齡女性的勞參率是多少，因為我想這個報告的本質，就是

讓女性有了小孩後不要離開勞力市場，即便離開勞力市場也有機會再回去，

所以是不是請勞動部處理數據時再更細緻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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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案 

提案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報告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5 次國家報告（草案），

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無。 

 

第 4 案 

提案單位︰本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報告單位：教育部 

案由︰大專校院學生就學貸款性別統計分析與措施，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無。 

第 5 案 

提案單位︰本會環境、能源與科技組 

報告單位：國科會、經濟部、交通部、 

          數發部 

案由︰工程科技領域研究人員性別分析，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薛文珍委員 

非常謝謝四個部會花許多時間做這份統計報告。提醒未來如果要繼續追蹤這

些數字，建議在管理職的部分能更清楚標示，這次可能大部分用的是整體的

管理職，如果就科技與工程相關部門的管理職有更進一步的分析，會比較容

易瞭解 STEM背景的女性在組織裡升遷的狀況。 

在科技與工程的領域，針對 STEM 背景的女性主管做升遷的統計分析似乎比

較少，所以我們從前年開始關心這個議題。每一次部會提出來的數據總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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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漏，需要靠每一次分組委員會去做精進，但我們都知道，部會已經花很多

精神在做。因為這個議題牽涉到部會所屬的財團法人等，並不是直接隸屬，

所以可能也有一些困難。建議是否可讓這個案子提大會備查，希望能給部會

一些鼓勵。以前是否有做過這些性別統計，我不確定，但這是該做的基本功，

而且需要繼續，如果能在未來的委員會繼續追蹤，或許能有更好的結論出來。

只是民間委員不適合扮演整合者的角色，除非有部會願意自動自發去看出統

計數據裡的含義並檢討。 

李安妮委員 

從工研院的第 1張簡報，我們看到女性研究人力的增長，跟管理職主管的增

長比較後，工研院就得到管漏現象改善的結論，那是 OK的，可是很可惜的，

在簡報第 9頁我們看到女性員工增加 0.63%，但從事研究工作的只增加 0.36%，

然後女性主管只增加 0.32%，好像就不太能夠去支持管漏現象逐漸改善的論

點，看到的是其實就是在工研院的整體女性變多了，但比從事研究的人多，

也比管理的人多，我們把這張簡報的標題叫做最佳實踐，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子會變成最佳實踐，本來第 1頁呈現研究人力的增加，跟管理職級女性

的增加，的確是感覺到有改善，但最後 1頁就讓我覺得有點多此一舉。 

我想要建議這案子不必提大會，因為這個案子最初只是想知道在 STEAM領域

裡女性的占比，以及管漏現象等，我會建議不要提大會最主要的原因，因為

我今天早上剛好出席行政院主計總處性平專案小組的會議，我覺得在主計總

處的性平專案小組會議，每次聽到性別有關的統計報告都深具意涵，今天早

上主計總處的報告是使用 OECD 的資料，我就不在這裡贅述，和這個報告比

起來，我覺得這個報告在大會上要提案顯得很單薄，我知道這是薛文珍委員

特別重視的案子，但我覺得可能是我們聽太多次了，如果未來想讓院長多瞭

解一些比較有深層意義的性別統計，我覺得像主計總處的案子就非常好，像

上次會議我也建議如何運用大數據去解決問題，今天早上主計總處的會議也

有提到 OECD 的指標，有關數學能力及閱讀能力在性別之間的比較，我舉個

簡單的例子，這份報告做了數學能力在不同性別之間的比較，也做了同樣女

性之間、男性之間的比較，也就是組間及組內的比較都做了，也做國際的比

較。報告顯示數學能力男性比女性強，可是男性在數學上棒的很棒，差的很

差，但女性就是集中在中間，所以平均值就變成比男性低，這報告結論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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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實可以反映到同酬日現象。同酬日的資料，也是上次會議從主計總處

的報告看到一些更有意義的資料，我覺得用這樣的資料，在大會上跟院長報

告才有意思，所以我建議在大會不要報告這個案子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在院長主持的大會上，給院長聽到或看到一些比較有

insight的事情，而不是只呈現我們很有能力的把一個事情處理完了，或一

個活動辦完了。我覺得在院長主持的會議上，應該讓院長有機會去瞭解到有

insight的東西，不想讓院長都只是看到或是聽到好事，我自己感覺國家要

為人民創造的是大幸福，而不是來分享小確幸，小確幸人民有就好，但政府

應該要給人民的是大幸福，那要大幸福，我們就要有一些有 insight 的東

西，讓院長能夠感受到。 

王兆慶委員 

建議讓大會留點時間討論外籍幫傭開放及人工生殖議題。 

討論案 

提案單位︰本會人身安全組 

報告單位：衛福部 

案由︰「建立跨部會性別暴力防治調查研究中心」之規劃情形，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方念萱委員 

在人身安全組之前也討論過這個案子，但是看到的資料不像今天這麼的完整，

所以很謝謝衛福部。我這邊有幾點建議，第 1 個是關於調查研究中心的名

稱，是不是用「研究中心」就可以，或是一定要加上「調查」二字，因為在

國外類似的智庫，也很少用「調查中心」命名。第 2個是委託案是不是要長

期經營的考量，目前看起來設計是 1年 1標，是否有可能讓執行者規劃比較

長期的發展進程。第 3個是人力組織型態是否可保持彈性，將來隨業務發展

可以有擴展空間，當然這也跟目前的經費預算有關。另外，我們現在看到家

暴、性侵、性騷及數位性暴力等議題範疇，是不是有可能更有彈性？因為目

前，就我自己所看到的數位性暴力來講，是否可能再保留一些彈性，而不是

光限於保護。另外，還目前諮詢委員目前列了 20 人，我個人的經驗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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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12-15 位委員比較能充分討論，也可以匯集各方意見，20 個人在討論

上是否會因為太多而難以討論。 

李安妮委員 

因為我沒有參加人身安全組，所以我看到這個案子有點不知道來龍去脈，我

不知道為什麼要設立這個研究中心，我們已經有性別暴力防治國家行動計畫

了，我不是反對，但是我覺得每年編列兩千萬預算也不少，我們要這個調查

研究中心發揮什麼作用，如果這個兩千萬能夠在性別暴力防治國家行動計畫

裡再更好好地去發揮，是不是就可以了，所以衛福部可否就這個中心的來龍

去脈再多補充說明一下，包括這個研究中心要達成什麼目標。 

我們這屆委員曾為了性別暴力防治國家行動計畫開了一個小型會議，就是不

知道這件事情現在目前的進度，以前在婦權會人安組時期，內政部有成立性

侵害防治委員會，現在性別暴力防治計畫的主責單位變成沒有大筆業務預算

的性平處，我對要做這件事情，並不是要反對，可是我們要做一個事情前，

我比較希望能先釐清我們到底要做什麼事，有哪一個單位來主責是最有效率

的，我看起來性別暴力防治國家行動計畫裡面，其實最主要就是要處理 4項

議題，其中一項很重要就是進行統計，其實性別暴力統計長期以來都有在做，

從彭婉如事件後成立的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我還記得我是第 1屆委員會的委

員，從那時 1990 年代後期，就開始有一些統計在建構了，我覺得我們應該

要把做什麼事情先釐清，再去把房子蓋起來，而不是先蓋了房子，再來討論

誰要進駐及負責，我覺得我做為性平委員，我有責任把這個計畫弄清楚。在

防治性別暴力的跨部會理念上，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部會被遺漏，就是數發

部，我會強調數發部的原因，是因為前屆在擔任性平委員時，委員們希望數

發部在數位服務提供、服務輸送的性別暴力防治工作代表領頭的角色或預防

的角色。另外在國家行動計畫四大議題，一定都要把數位性別暴力放入討論。 

杜思誠委員 

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第 1 個是我覺得這個計畫非常重要，而且也很有意

義，能夠針對性別暴力相關的數據進行長期及趨勢性的研究。第 2 頁提到

116年要執行跨部會的多元性別暴力防治調查計畫，我好奇這邊多元性別是

指 LGBT，還是就是性別暴力防治計畫裡面包含 LGBT？再來是第 5 頁提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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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會做教育訓練，剛剛衛福部有提到因為要與一般性平教育學員做區隔，

所以特別以家庭暴力跟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所聘的委員作為受訓對象，只是我

有個疑問，在想說他們是最主要要接受訓練的對象嗎？因為如果這麼大型，

又這麼重要的研究報告出來，如果辦理教育訓練只限定在委員，似乎有點侷

限，是不是受訓對象應該要更擴大一些。 

鄧筑媛委員 

剛剛講到研究中心教育訓練對象的設定，但是建議調整在教育訓練不要直接

列受訓對象，而是以教育訓練的目標去設定對象，如果要防治性別暴力政策

擬定的話，其實來受訓的，可能不是外聘委員，而是縣市政府或家防中心的

代表。 

吳惠玲委員 

我在人安組就已提出有關教育訓練設定對象的建議，剛剛主席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的教育訓練的定位為何，定位如果是針對政策擬定，可能就是機關

代表為受訓對象，但我會比較希望把地方的聲音傳達到這裡來，現在地方政

府授課性平三法的調查專業人才，很多人沒有性平專業，地方沒有專業調查

的師資，調查出來的品質非常不好。今天好不容易有這樣的跨部會性別暴力

研究中心，這個是我們多麼盼望的，這個研究中心如果成立後，能夠設計一

系列的專業課程，開放給各地方的專業人員，推派或是自由報名參加，來提

升各地方調查專業人員的程度，這才是我們國家最大的福利，我希望應該要

有這樣的定位比較適當。 

貳、其他委員諮詢事項 

方念萱委員 

我想補充一下國家性別暴力防治國家行動計畫的分工，在我們的人身安全組，

都有列在會議議程，國家計畫我也看了很多遍，10月 28日分開分工小組開

會當時的資料只有 2 頁，我們對這個案子的理解，其實也是從 10 月底掌握

到資料，到今天有完整的計畫。即使都是行政院性平委員，但對於性別暴力

防治國家行動計畫的管考及分工議題的理解，可能前後有很大的時間差，因

為我們委員有分工，又這個部分是衛福部主責，所以各委員理解及掌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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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一致，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關切，應該還是可以有機會拿到資料，這樣

大家才可以提供更多的意見。 

 




























